
九 十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第 一 次 教 務 會 議 紀 錄  
時 間 ： 九 十 一 年 三 月 八 日 （ 星 期 五 ） 上 午 九 時  

出 席 ： 柯 慧 貞   徐 德 修   張 克 勤   任 世 雍   余 樹 楨   王 駿 發   吳 萬 益 （ 陳 春 益 代 ）   宋 瑞 珍 （ 林 其 和 代 ）  薛 天 棟   
陳 祈 男 （ 蘇 淑 華 代 ） 賴 溪 松   利 德 江   張 高 評  張 志 強   王  琪  呂 興 昌   傅 永 貴   何 瑞 文   黃 奇 瑜   李 森 墉

劉 濱 達   吳 宗 憲   楊 毓 民   林 再 興  黃 啟 祥   陳 景 文   張 嘉 祥   高 家 俊   黃 正 弘   林 享 博 （ 張 益 三 代 ）   

趙 怡 欽 （ 楊 文 彬 代 ）  楊 瑞 珍   葉 宣 顯   蘇 芳 慶   陳 響 亮   許 渭 洲   陳 春 益  康 信 鴻 （ 嚴 崑 銘 代 ） 吳 清 在  

（ 陳 耀 宗 代 ）  潘 浙 楠 （ 陳 怡 南 代 ）   丁 仁 方 （ 陳 君 平 代 ）   李 坤 崇 （ 董 旭 英 代 ）  林 東 茂   謝 文 真  駱 麗 華  

（ 葉 莉 莉 代 ）  邱 浩 遠 （ 徐 永 玟 代 ） 徐 阿 田   吳 俊 忠 （ 張 長 泉 代 ）  潘 偉 豐 （ 陳 麗 玉 代 ）  林 以 行 （ 劉 校 生 代 ）  

 簡 伯 武 （ 蔡 瑞 真 代 ） 林 銘 德   蔡 瑞 真   蔡 朋 枝 （ 曾 蕓 梃 代 ） 張 定 宗 （ 張 長 泉 代 ） 陳 淑 姿   吳 天 賞 （ 易 雲 賓 代 ）

陳 省 盱 （ 李 孟 台 代 ）  許 壽 亭 （ 李 宗 雄 代 ）   蕭 培 中   許 毓 琳   曾 宛 翎   傅 重 勝  

列 席 ： 林 其 和   方 銘 川   郭 煌  嚴 伯 良  楊 世 銘  詹 錢 登   李 坤 崇 （ 董 旭 英 代 ）  王 善 興  

主 席 ： 蘇 教 務 長 炎 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 錄 ： 王 善 興  

地 點 ： 本 校 雲 平 大 樓 四 樓 第 一 會 議 室  

主 席 ： 蘇 教 務 長 炎 坤  

甲 、  報 告 事 項  

壹 、 報 告 九 十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第 一 次 教 務 會 議 決 議 案 執 行 情 形 （ 附 件 一 ）  

貳 、 主 席 報 告 ：  

一 、 教 育 部 擬 定 「 國 家 矽 導 計 畫 」 暨 「 專 案 擴 增 大 學 資 訊 、 電 子 、 電 機 、 光 電 與 電 信 等 科 技 系 所 招 生 名 額 培 育 計 畫 」

以 專 案 方 式 增 加 師 資 員 額 ， 俾 鼓 勵 各 大 學 擴 增 相 關 系 所 招 生 名 額 ， 本 處 接 獲 函 知 後 即 請 各 學 院 轉 請 所 屬 相 關 系

所 踴 躍 提 出 申 請 ， 經 彙 總 共 計 電 機 工 程 學 系 暨 微 電 子 工 程 研 究 所 、 資 訊 工 程 學 系 、 微 機 電 系 統 工 程 研 究 所 、 工

程 科 學 系 、 製 造 工 程 研 究 所 、 光 電 科 學 與 工 程 研 究 所 提 出 申 請 案 八 案 報 部 審 核 ， 經 教 育 部 核 定 電 機 系 八 個 名 額 、

資 訊 系 二 個 名 額 。  

二 、 本 處 出 版 組 自 本 （ 九 十 一 ） 年 起 不 再 提 供 印 製 講 義 服 務 ， 原 全 年 印 製 講 義 經 費 約 三 十 一 萬 九 千 元 ， 將 依 各 系 所

全 年 度 授 課 負 擔 計 算 ， 請 會 計 室 分 配 至 各 系 所 自 行 規 運 用 。  



三 、 為 配 合 教 育 部 推 動 研 究 型 大 學 整 合 計 畫 ， 校 方 積 極 規 劃 ， 初 步 決 定 與 台 大 、 政 大 、 中 山 等 大 學 共 組 大 學 系 統 ，

並 在 校 內 整 合 方 面 將 規 劃 約 六 個 重 點 計 畫 或 中 心 ， 並 積 極 籌 設 跨 校 研 究 中 心 ， 預 定 四 月 底 前 提 出 整 合 計 畫 。  

參 、 各 單 位 報 告 ：  

肆 、 教 務 處 各 組 重 要 工 作 報 告 ：  

註 冊 組 報 告 ：  

一 、 本 學 期 學 生 註 冊 除 少 部 分 僑 生 因 由 僑 居 地 返 校 時 間 延 遲 外 ， 大 致 均 己 順 利 完 成 ， 感 謝 各 系 所 ( 單 位 ) 之 配 合 ， 至

於 學 生 選 課 部 分 ， 原 訂 補 改 棄 選 截 止 日 期 為 二 月 廿 八 日 及 三 月 一 日 ， 因 二 月 廿 八 日 放 假 ， 以 致 本 學 期 之 選 課 作

業 截 止 日 期 延 至 三 月 四 日 ， 本 組 業 於 二 月 廿 五 日 公 告 及 E-mail 各 系 及 學 生 周 知 。 俟 作 業 結 束 後 ， 各 任 課 教 師

用 之 上 課 點 名 單 、 各 科 目 之 選 課 人 數 等 資 料 將 會 儘 速 送 出 供 教 師 使 用 ， 正 式 資 料 送 出 前 ， 先 以 e-mail 傳 送 給

各 科 任 課 教 師 ， 亦 請 各 系 所 代 為 轉 達 。  

二 、 本 校 九 十 一 學 年 度 大 學 部 申 請 入 學 招 生 報 名 作 業 ， 業 於 三 月 五 日 結 束 ， 目 前 本 組 刻 正 處 理 後 續 資 料 ， 今 年 報 名

人 數 約 七 千 人 ， 比 去 年 增 加 二 ． 五 倍 。 資 料 將 儘 速 轉 送 各 系 ， 由 於 今 年 人 數 增 加 ， 請 各 系 依 據 招 生 辦 法 規 定 及

時 程 ， 確 實 辦 理 招 生 作 業 。  

三 、 九 十 一 學 年 度 大 學 推 薦 甄 試 入 學 成 績 及 申 請 考 生 資 料 均 已 送 至 本 組 ， 本 組 正 處 理 中 ， 俟 審 核 後 再 轉 送 各 系 辦 理

後 續 甄 審 作 業 ， 今 年 本 校 受 理 推 薦 甄 試 入 學 考 生 人 數 為 五 七 九 人 ， 與 去 年 相 當 。 請 各 系 依 規 定 時 程 確 實 辦 理 甄

試 後 續 作 業 。  

四 、 本 校 九 十 一 學 年 度 碩 士 班 入 學 招 生 報 名 作 業 ， 即 將 展 開 ， 報 名 日 期 為 三 月 十 四 日 至 十 九 日 止 。 此 項 招 生 係 為 本

校 報 考 人 數 及 考 試 科 目 最 多 ， 作 業 最 繁 重 之 招 生 ， 請 各 系 所 能 及 早 準 備 ， 期 能 順 利 完 成 。  

五 、 本 校 新 式 學 生 證  ( 校 園 金 融 卡 ) 全 面 換 證 作 業 ， 日 前 均 已 完 成 。 舊 證 本 學 期 將 全 面 停 用 ， 新 證 實 施 後 之 相 關 作

業 後 續 事 宜 之 處 理 原 則 ， 本 組 日 前 業 已 發 函 各 單 位 ， 若 有 任 何 相 關 事 宜 可 向 本 組 反 應 。  

教 學 資 訊 組 報 告 ：  

一 、 依 大 學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二 十 三 條 規 定 ， 本 學 年 新 增 政 治 系 及 經 濟 系 所 擬 訂 定 之 課 程 學 分 數 、 選 必 修 及 最 低 畢 業 學



分 ， 皆 已 經 系 、 院 課 程 委 員 會 審 核 通 過 並 提 本 次 會 議 審 議 ， 本 組 將 於 會 後 將 依 規 定 報 部 備 查 。  

二 、 九 十 學 年 度 專 任 教 師 超 授 鐘 點 費 及 論 文 指 導 費 將 於 下 週 起 展 開 作 業 ， 預 計 三 月 底 前 簽 請   校 長 核 發 。 請 各 系 所

配 合 於 時 效 內 辦 理 ， 以 免 影 響 教 師 權 益 。  

三 、 審 計 部 查 核 本 校 九 十 年 校 務 基 金 財 務 收 支 ， 核 有 本 校 教 授 指 導 研 究 生 人 數 多 達 數 十 人 以 上 之 注 意 事 項 ， 其 中 每

學 期 指 導 研 究 生 人 數 在 十 人 至 十 五 人 者 十 八 人 ； 在 十 五 人 至 二 十 人 者 二 人 。 在 基 於 學 術 自 主 及 維 本 校 論 文 品 質

原 則 下 ， 請 各 系 所 妥 為 規 劃 教 師 指 導 研 究 生 論 文 人 數 。  

四 、 為 持 續 推 動 本 校 網 路 教 學 ， 本 學 期 開 授 之 遠 距 （ 網 路 ） 課 程 包 括 同 步 遠 距 課 程 共 主 播 四 門 （ 認 識 藥 物 、 禪 與 人

生 、 經 濟 學 與 生 活 及 台 灣 的 水 資 源 ） 及 收 播 四 門 （ 藝 術 與 現 代 生 活 、 全 球 化 解 析 、 中 國 哲 學 家 的 智 慧 與 生 活 及

天 文 學 導 論 ） ， 合 作 學 校 為 交 通 大 學 、 雲 林 科 技 大 學 、 中 央 大 學 、 長 榮 管 理 學 院 、 政 治 大 學 、 淡 江 大 學 、 清 華

大 學 、 嘉 南 藥 理 科 技 大 學 、 崑 山 科 技 大 學 、 南 台 科 技 大 學 、 義 守 大 學 等 校 ； 非 同 步 遠 距 教 學 課 程 共 二 十 三 門 ，

計 網 中 心 已 完 成 教 學 平 台 之 建 置 ， 本 組 將 自 本 學 期 起 陸 續 至 各 系 所 進 行 宣 導 說 明 ， 計 網 中 心 亦 將 一 併 提 供 技 術

指 導 ， 另 將 舉 辦 一 場 研 討 會 ， 邀 請 國 內 從 事 網 路 教 學 具 相 當 經 驗 者 來 校 演 講 ， 屆 時 請 各 系 所 教 師 踴 躍 參 加 。  

五 、 為 落 實 本 校 網 路 教 學 之 推 動 ， 本 校 遠 距 暨 網 路 教 學 推 動 小 組 於 九 十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第 二 次 會 議 通 過 各 系 所 應 將

『 推 動 網 路 教 學 』 列 入 中 長 程 計 畫 內 ， 並 訂 定 具 體 措 施 及 目 標 ， 定 期 自 評 考 核 ， 對 於 推 展 卓 著 系 所 由 教 務 處 給

予 表 揚 。  

六 、 本 年 度 各 項 大 型 招 生 考 試 已 陸 續 開 始 ， 有 關 命 題 、 推 薦 教 師 監 試 以 及 試 務 工 作 、 試 場 配 置 均 請 各 系 所 密 切 配 合 ，

以 期 考 試 順 利 進 行 ， 尤 其 命 題 作 業 請 各 位 主 管 務 必 全 程 以 密 件 處 理 。  

七 、 各 系 所 一 般 教 室 內 黑 板 、 課 桌 椅 、 講 桌 、 講 台 、 擴 音 設 備 之 維 護 與 汰 換 為 本 組 與 總 務 處 常 年 執 行 之 業 務 ， 各 系

所 教 室 需 維 修 或 汰 換 時 可 適 時 通 知 本 組 處 理 ， 以 維 正 常 教 學 。  

學 服 組 報 告 ：  

一 、 為 鼓 勵 本 校 教 授 致 力 於 提 昇 學 術 水 準 爭 取 更 高 榮 譽 ， 本 組 已 擬 妥 「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特 聘 教 授 設 置 辦 法 」 ， 將 提 相

關 會 議 討 論 。  



二 、 為 因 應 教 育 部 「 推 動 研 究 型 大 學 整 合 計 畫 」 ， 本 組 已 於 二 月 下 旬 召 開 二 次 校 內 相 關 座 談 會 ， 廣 徵 建 言 作 為 本 校

整 合 計 畫 之 依 據 。  
三 、 九 十 一 會 計 年 度 各 院 系 所 圖 儀 設 備 費 規 畫 清 單 及 專 案 款 補 助 申 請 案 ， 業 經 圖 儀 小 組 第 二 次 會 議 審 查 ， 審 查 決 議

已 書 函 通 知 各 相 關 單 位 及 申 請 人 ， 請 依 通 過 之 項 目 、 額 度 辦 理 經 費 動 支 ， 執 行 期 限 ： 國 內 採 購 案 於 九 十 一 年 八

月 底 、 國 外 採 購 案 於 七 月 底 完 成 經 費 動 支 手 續 ； 圖 儀 小 組 預 定 三 月 中 旬 召 開 第 三 次 會 議 ， 尚 未 填 送 設 備 規 畫 清

單 之 單 位 請 儘 速 補 送 。  

四 、 九 十 一 會 計 年 度 研 究 生 獎 助 學 金 各 單 位 分 配 額 度 ， 已 經 校 長 核 定 並 通 知 執 行 ， 請 各 相 關 單 位 於 分 配 額 度 內 辦 理

經 費 核 發 作 業 。  

教 育 學 程 實 習 輔 導 室 報 告 ：  

一 、  本 校 第 三 屆 實 習 教 師 之 任 教 率 高 達 73.44 ％ ， 三 屆 平 均 76 ％ ， 較 全 國 平 均 約 三 成 的 任 教 率 高 出 甚 多 。  

二 、  本 校 91 年 度 實 習 志 願 調 查 已 於 12 月 底 完 成 ， 經 過 查 詢 本 校 53 所 簽 約 實 習 機 構 之 實 習 科 別 及 缺 額 ， 順 利 完 成

139 名 準 學 程 畢 業 生 之 實 習 分 發 。  

三 、  本 校 積 極 爭 取 九 年 一 貫 課 程 七 大 學 習 領 域 專 門 科 目 認 定 之 召 集 學 校 ， 經 推 選 獲 選 為 七 項 學 習 領 域 中 之 「 綜 合 活

動 學 習 領 域 」 召 集 學 校 ， 且 已 獲 教 育 部 補 助 成 立 「 綜 合 活 動 學 習 領 域 在 職 進 修 網 站 」 ， 網 址

http://140.116.148.179 ， 以 現 有 基 礎 應 可 成 為 全 國 「 綜 合 活 動 學 習 領 域 」 的 教 材 資 源 中 心 。  

 

伍 、 討 論 事 項 ：  

第 一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註 冊 組  

案 由 ： 擬 修 訂 本 校 招 收 博 士 班 研 究 生 共 同 注 意 事 項 條 文 修 正 案 ， 提 請 討 論 。  

說 明 ：  

一 、 依 本 校 碩 、 博 士 班 招 生 辦 法 第 十 條 規 定 辦 理 。  

http://140.116.148.179/


二 、 修 正 條 文 對 照 表 ：  
  修   正    後    條       文     現    行     條    文  備        註  

一 、  本 校 辦 理 招 收 各 學 系 （ 所 ） 博 士 班 研 究 生 考 試 ， 除

依 照 有 關 法 令 規 定 外 ， 並 依 照 本 共 同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。 

一 、  本 校 辦 理 招 收 研 究 所 博 士 班 研 究 生 考 試 ， 除 依 照 有 關

法 令 規 定 外 ， 並 依 照 本 共 同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。  
      

 

文 字 修 正  
 

二 、 博 士 班 研 究 生 入 學 考 試 ， 以 甄 試 方 式 辦 理 ， 各 學 系 （ 所 ）

應 組 織 博 士 班 研 究 生 入 學 甄 試 委 員 會 ， 考 試 項 目 及 各

項 所 占 比 例 由 各 學 系 （ 所 ） 自 訂 。  

二 、  博 士 班 研 究 生 入 學 考 試 ， 以 甄 審 （ 包 括 筆 試 、 審 查 及

面 試 ） 方 式 辦 理 之 ， 各 研 究 所 應 組 織 博 士 班 研 究 生 入

學 甄 試 委 員 會 ， 依 左 列 方 式 評 定 其 成 績 。  

（ 一 ）  筆 試 ： 筆 試 成 績 占 入 學 考 試 總 成 績 百 分 之 四

十 ， 筆 試 科 目 由 甄 試 委 員 會 定 之 。  

（ 二 ）  審 查 ： 審 查 成 績 占 入 學 考 試 總 成 績 百 分 之 三 十

五 ， 依 其 大 學 及 碩 士 班 在 校 成 績 、 碩 士 論 文 、

攻 讀 博 博 士 學 位 計 劃 及 其 他 有 關 資 料 綜 合 評

定 之 。  

面 試 ： 面 試 成 績 占 入 學 考 試 總 成 績 百 分 之 二 十 五 。        

 

配 合 碩 、 博 士

班 招 生 辦 法

修 訂  
 
 
 

三 、 各 學 系 （ 所 ） 依 左 列 方 式 辦 理 有 關 筆 試 、 審 查 及 面 試

試 務 事 宜 。  

（ 一 ） 博 士 班 研 究 生 入 學 甄 試 委 員 會 至 少 五 人 ， 由 所 屬

學 系 主 任 （ 所 長 ） 推 薦 校 內 助 理 教 授 以 上 教 師 ，

送 請 校 長 聘 請 之 ， 並 由 所 屬 學 系 所 主 任 （ 所 長 ）

擔 任 主 席 。  

（ 二 ） 由 學 系 所 主 任 （ 所 長 ） 指 定 辦 理 試 務 之 專 責 人 員 ，

並 聘 請 有 關 教 師 就 筆 試 科 目 命 題 ， 試 務 專 責 人 員

除 應 編 造 考 生 彌 封 名 冊 外 ， 並 應 統 一 製 作 試 題 、

試 卷 ， 每 份 試 卷 均 須 依 考 生 彌 封 名 冊 之 彌 封 號 碼

作 成 彌 封 。  

（ 三 ） 筆 試 完 畢 後 ， 由 試 務 專 責 人 員 就 不 同 試 題 分 送 各

命 題 老 師 閱 卷 ， 閱 畢 後 交 回 該 專 責 人 員 妥 為 保

管 ， 俟 審 查 及 面 試 成 績 送 齊 後 再 行 核 計 成 績 ， 筆

試 結 果 應 絕 對 保 密 。   

（ 四 ） 各 學 系 （ 所 ） 進 行 審 查 及 面 試 前 由 主 任 （ 所 長 ）

召 集 委 員 會 研 商 作 業 細 節 ， 自 行 決 定 分 組 或 不 分

組 進 行 審 查 或 面 試 。  

（ 五 ） 整 理 各 考 生 主 要 資 料 分 送 各 委 員 ， 並 將 各 考 生 所

有 資 料 定 時 定 點 陳 列 供 各 委 員 前 往 參 閱 及 評 審 。  

（ 六 ） 各 學 系 （ 所 ） 應 以 抽 籤 方 式 安 排 考 生 接 受 面 試 次

序 。  

三 、  各 研 究 所 依 左 列 方 式 辦 理 有 關 筆 試 、 審 查 及 面 試 試 務

事 宜 。  

（ 一 ） 博 士 班 研 究 生 入 學 甄 試 委 員 會 至 少 五 人 ， 由 所 屬       

研 究 所 所 長 推 薦 校 內 副 教 授 以 上 教 師 ， 送 請 校 長       

聘 請 之 ， 並 由 所 屬 所 長 擔 任 主 席 。  

（ 二 ） 由 所 長 指 定 辦 理 試 務 之 專 責 人 員 ， 並 聘 請 有 關 教       

師 就 筆 試 科 目 命 題 ， 試 務 專 責 人 員 除 應 編 造 考 生       

彌 封 名 冊 外 ， 並 應 統 一 製 作 試 題 、 試 卷 ， 每 份 試       

卷 均 須 依 考 生 彌 封 名 冊 之 彌 封 號 碼 作 成 彌 封 。  

（ 三 ） 筆 試 完 畢 後 ， 由 試 務 專 責 人 員 就 不 同 試 題 分 送 各       

命 題 老 師 閱 卷 ， 閱 畢 後 交 回 該 專 責 人 員 妥 為 保 ，

俟 審 查 及 面 試 成 績 送 齊 後 再 行 核 計 成 績 ， 筆 試 結

果 應 絕 對 保 密 。   

（ 四 ） 各 研 究 所 進 行 審 查 及 面 試 前 由 所 長 召 集 委 員 會 研       
商 作 業 細 節 ， 自 行 決 定 分 組 或 不 分 組 進 行 審 查 或       

面 試 。  

（ 五 ） 整 理 各 考 生 主 要 資 料 分 送 各 委 員 ， 並 將 各 考 生 所       

有 資 料 定 時 定 點 陳 列 供 各 委 員 前 往 參 閱 及 評 審 。  
 （ 六 ） 各 研 究 所 應 以 抽 籤 方 式 安 排 考 生 接 受 面 試 次 序 。  

（ 七 ） 審 查 及 面 試 完 畢 後 各 委 員 應 送 交 試 務 專 責 人 員 ，

由 該 員 併 同 筆 試 成 績 依 各 項 比 率 核 計 總 成 績 ， 並

將 結 果 依 總 成 績 高 低 順 序 ， 編 列 彌 封 名 次 一 覽 表

 

文 字 修 正  



（ 七 ） 審 查 及 面 試 完 畢 後 各 委 員 應 送 交 試 務 專 責 人 員 ，

由 該 員 依 各 項 比 率 核 計 總 成 績 ， 並 將 結 果 依 總 成

績 高 低 順 序 ， 編 列 彌 封 名 次 一 覽 表 提 交 學 系 （ 所 ） 
      甄 試 委 員 會 。  

提 交 各 研 究 所 甄 試 委 員 會 。  
 
四 、 總 成 績 核 計 完 畢 後 ， 由 主 任 （ 所 長 ） 召 集 委 員 會 討 論

推 薦 名 額 後 再 予 拆 考 生 彌 封 名 冊 ， 依 據 名 冊 將 考 生 姓

名 登 錄 再 將 擬 錄 取 名 單 及 有 關 資 料 ， 送 本 校 博 士 班 研

究 生 招 生 委 員 會 複 審 ， 通 過 後 方 得 錄 取 。       

四 、  總 成 績 核 計 完 畢 後 ， 由 所 長 召 集 委 員 會 討 論 推 薦 名 額

後 再 予 拆 考 生 彌 封 名 冊 ， 依 據 名 冊 將 考 生 姓 名 登 錄 再

將 擬 錄 取 名 單 及 有 關 資 料 ， 送 本 校 博 士 班 研 究 生 招 生

委 員 會 複 審 ， 通 過 後 方 得 錄 取 。  
 

文 字 修 正  

五 、 錄 取 學 生 應 依 照 其 成 績 順 序 擇 優 錄 取 ， 不 得 超 出 核 定

招 收 之 名 額 ， 若 成 績 未 達 標 準 ， 雖 有 名 額 應 不 予 錄 取 。 
 

未 修 正  

六 、 各 學 系 （ 所 ） 辦 理 博 士 班 研 究 生 入 學 考 試 試 務 、 命 題 、

製 卷 、 閱 卷 、 彌 封 、 監 試 、 錄 取 等 ， 應 妥 慎 嚴 密 ， 避

免 疏 忽 。  

六 、 各 研 究 所 辦 理 博 士 班 研 究 生 入 學 考 試 試 務 、 命 題 、 製

卷 、 閱 卷 、 彌 封 、 監 試 、 錄 取 等 ， 應 妥 慎 嚴 密 ， 避 免

疏 忽 。  

文 字 修 正  

七 、 本 注 意 事 項 經 教 務 會 議 通 過 後 施 行 ， 修 正 時 亦 同 。   未 修 正  

擬 辦 ： 通 過 後 ， 自 九 十 一 學 年 度 招 生 開 始 實 施 。  

決 議 ： 照 案 通 過 。  

 

第 二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註 冊 組  

案 由 ： 擬 修 訂 本 校 辦 理 碩 士 班 研 究 生 逕 行 修 讀 博 士 學 位 作 業 規 定 第 四 條 條 文 ， 提 請 討 論 。  

說 明 ：  

一 、  本 校 碩 、 博 士 班 招 生 辦 法 中 博 士 班 入 學 考 試 項 目 由 各 學 系 自 訂 。  



二 、  修 正 條 文 對 照 表  

    修     正       後      條      文        現     行     條     文     備           註   
四 、 各 學 系 （ 所 ） 辦 理 本 案 之 甄 試 得 與 博 士 班 研 究 生 入

學 考 試 同 時 舉 行 。 其 甄 試 方 式 、 評 定 成 績 及 試 務 比

照 本 校 招 收 博 士 班 研 究 生 共 同 注 意 事 項 二 、 三 條 規

定 辦 理 。  

四 、 各 學 系 （ 所 ） 辦 理 本 案 之 甄 試 得 與 博 士 班 研

究 生 入 學 考 試 同 時 舉 行 。 其 甄 試 方 式 、 評 定

成 績 及 試 務 比 照 本 校 招 收 博 士 班 研 究 生 共 同

注 意 事 項 二 、 三 條 規 定 辦 理 。 不 舉 行 筆 試 者 ，

審 查 成 績 占 總 成 績 百 分 之 六 十 五 ， 口 試 成 績

占 總 成 績 百 分 之 三 十 五 。  

 刪 除 部 份 文 字  

擬 辦 ： 通 過 後 ， 自 九 十 一 學 年 度 開 始 實 施 。  

決 議 ： 照 案 通 過 。  

 

第 三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註 冊  組  

案 由 ： 有 關 本 校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學 位 證 書 格 式 是 否 加 註 「 在 職 專 班 」 字 樣 ， 提 請 討 論 。  

說 明 ：  

一 、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學 生 反 應 碩 士 學 位 證 書 不 予 加 印 「 在 職 碩 士 專 班 」 字 樣 。  

二 、 教 育 部 對 於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學 位 證 書 是 否 加 註 「 在 職 專 班 」 字 樣 ， 授 權 由 各 校 自 訂 。  

三 、 有 關 國 內 公 立 大 學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學 位 證 書 之 班 別 名 稱 如 下 ：  

  學  校  名  稱    碩 士 專 班 學 位 證 書 班 別 名 稱  

  台    灣   大    學  

 

  與 碩 士 班 一 般 生 之 學 系 名 稱 相 同   例 ： 電 機 系 碩 士 班  

  （ 僅 在 學 位 證 書 之 字 號 作 區 分 ）  

 

  政    治   大    學  

 

  以 招 生 簡 章 所 列 之 班 別 名 稱 為 準  

  例 ： 商 學 院  經 營 管 理 碩 士 學 程  科 技 管 理 組    碩 士 班  

      新 聞 學 系 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 

  清    華   大    學   科 技 管 理 學 院  高 階 管 理  碩 士 班 （ 只 有 此 班 ）  

  交    通   大    學     管 理 學 院 （ 高 階 管 理 學 程 ）  碩 士 班 （ 一 律 以 學 程 替 代 ）  



  中    山   大    學   學 系 加 註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   

  中    正   大    學    與 碩 士 班 一 般 生 之 學 系 名 稱 相 同  
四 、 本 處 於 八 十 七 學 年 第 二 學 期 就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學 位 證 書 討 論 決 議 在 學 系 名 稱 下 增 列 「 ○ ○ ○ 在 職 進 修 專 班 」 字 樣 ，

但 班 別 經 教 育 部 函 知 刪 除 「 進 修 」 。  

五 、 擬 建 議 甲 乙 兩 案 ， 提 請  討 論 ：  

（ 一 ）  甲 案 ： 學 位 證 書 加 註 「 在 職 專 班 」 字 樣 ， 與 招 生 簡 章 學 系 班 別 名 稱 相 符 。  

（ 二 ）  乙 案 ： 學 位 證 書 不 加 註 「 在 職 專 班 」 字 樣 ， 與 碩 士 班 一 般 生 相 同 。  

擬 辦 ： 通 過 後 ， 再 提 校 務 會 議 討 論 決 議 ， 並 自 九 十 學 年 度 起 實 施 。  

決 議 ： 經 討 論 表 決 四 十 一 比 一 通 過 採 甲 案 ， 提 校 務 會 議 討 論 。  

 

 

第 四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註 冊 組 、 夜 間 教 務 組  

案 由 ： 擬 修 訂 本 校 學 則 第 五 條 及 第 廿 四 條 條 文 、 進 修 學 士 班 學 則 第 四 條 及 第 二 十 五 條 條 文 ， 提 請 討 論 。  

說 明 ：  

一 、  修 正 條 文 對 照 表 如 下 ：        

    修     正     後       條      文        現     行     條     文    備          註   

第 五 條  本 校 各 學 系 修 讀 學 士 學 位 學 生 遇 有 缺 額 時 ， 得 辦

理 轉 學 考 試 ， 招 收 轉 學 生 。 但 一 年 級 及 應 屆 畢

( 結 ) 業 年 級 不 得 招 收 轉 學 生 ， 招 生 簡 章 另 訂 之 。 

        前 項 缺 額 不 含 保 留 入 學 資 格 、 休 學 造 成 之 缺 額 ； 

        辦 理 轉 學 招 生 後 ， 學 生 總 數 不 超 過 原 核 定 及 分 發

新 生 總 數 。  

    一 、 轉 學 生 報 考 資 格 及 相 關 規 定 依 本 校 轉 學 生 招 生  

辦 法 辦 理 。 轉 學 生 招 生 辦 法 另 訂 之 。  

 

第 五 條 本 校 各 學 系 修 讀 學 士 學 位 學 生 遇 有 缺 額 時 ， 得 辦

理 轉 學 考 試 ， 招 收 轉 學 生 。 但 一 年 級 及 應 屆 畢 ( 結 )
業 年 級 不 得 招 收 轉 學 生 ， 招 生 簡 章 另 訂 之 。  

      前 項 缺 額 不 含 保 留 入 學 資 格 、 休 學 造 成 之 缺 額 ；  

      辦 理 轉 學 招 生 後 ， 學 生 總 數 不 超 過 原 核 定 及 分 發  

      新 生 總 數 。  

   一 、 轉 學 生 資 格 規 定 如 左 ：  

      （ 一 ） 凡 在 公 立 或 已 立 案 之 私 立 大 學 或 授 予 學 位  

之 軍 警 校 院 之 肄 業 生 ， 修 業 滿 一 學 年 ， 其

 一 、 文 字 修 正  

 二 、 一 併 修 訂 進  

     修 學 士 班 學  

     則 第 四 條 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學 期 學 業 成 績 不 及 格 科 目 之 學 分 數 ， 均 未

達 二 分 之 一 者 ， 得 考 各 學 系 二 年 級 ； 修 業

滿 一 學 年 以 上 ， 其 第 二 學 年 上 學 期 或 下 學

期 學 業 成 績 不 及 格 科 目 之 學 分 數 ， 達 二 分

之 一 者 ， 以 報 考 各 學 系 二 年 級 為 限 ； 修 業

滿 二 年 以 上 ， 其 第 二 學 年 學 期 成 績 不 及 格

科 目 之 學 分 數 ， 均 未 達 二 分 之 一 者 ， 得 報

考 性 質 相 近 學 系 三 年 級 或 各 學 系 二 年 級 。  

（ 二 ） 公 立 或 已 立 案 之 私 立 專 科 學 校 或 大 學 附 設  

之 專 修 科 ， 或 經 教 育 部 核 准 比 敘 專 科 之 軍

警 校 院 專 科 畢 業 ， 具 有 畢 業 證 書 ， 或 空 中

商 專 、 空 中 行 專 結 業 並 經 資 格 考 驗 及 格 持

有 證 書 者 ， 可 報 考 性 質 相 近 學 系 三 年 級 或

各 學 系 二 年 級 ； 空 中 大 學 肄 業 全 修 生 ， 修

滿 三 十 六 學 分 ( 含 共 同 科 之 國 文 及 英 文 各

六 學 分 ) 者 ， 得 報 考 性 質 相 近 學 系 二 年 級 ，

修 滿 七 十 二 學 分 ( 含 共 同 科 二 十 學 分 ) 者 ，

得 報 考 性 質 相 近 學 系 三 年 級 。  

( 三 ） 凡 在 公 立 或 已 立 案 之 私 立 大 學 或 授 予 學 位

之 軍 警 校 院 畢 業 ， 具 有 畢 業 證 書 ， 並 已 服

兵 役 期 滿 或 無 常 備 兵 役 義 務 者 ， 可 報 考 性

質 相 近 學 系 三 年 級 或 各 學 系 二 年 級 。        

        ( 四 ) 曾 修 各 大 學 依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之 各 類 學 分 班  

            ， 所 修 學 分 ( 含 選 讀 生 修 習 學 分 ) 累 計 達             

二 專 應 修 畢 業 學 分 數 ( 至 少 80 學 分 ) 者 ， 得

以 專 科 畢 業 同 等 學 力 報 考 性 質 相 近 學 系 二

年 級 或 各 學 系 二 年 級 ； 報 考 生 所 修 學 分 科

目 是 否 具 備 報 考 學 系 資 格 由 該 學 系 認 定 。  

前 款 所 稱 性 質 相 近 學 系 ， 係 指 轉 學 後 在 規 定 修

業 年 限 內 ( 不 包 括 延 長 修 業 年 ) ， 依 據 學 期 限 修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二 、 轉 入 本 校 學 生 ， 其 學 分 抵 免 依 本 校 辦 理 抵 免 學 分  

       辦 法 辦 理 。  

 

  

 

  

 

 

第 廿 四 條 前 條 所 稱 成 績 優 異 之 學 生 ， 須 符 合 下 列 標 準 ：            

一 、 必 修 學 分 全 部 修 畢 ， 各 學 期 學 業 成 績 平 均 在 八 十 分

以 上 。  

二 、 各 學 期 操 行 成 績 八 十 分 以 上 。  

三 、 一 、 二 年 級 體 育 及 一 年 級 軍 訓 ( 護 理 ) 各 學 期 成 績 各

在 七 十 分 以 上 。  

四 、 名 次 在 該 系 該 年 級 ( 班 ) 學 生 數 前 百 分 之 十 以 內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學 分 規 定 ， 可 修 畢 應 修 畢 業 學 分 數 之 學 系 。  

     二  、 轉 入 本 校 學 生 ， 其 轉 入 二 年 級 者 ， 其 抵 免 學

分 總 數 以 轉 入 該 系 一 年 級 應 修 學 分 總 數 為 原

則 ； 轉 入 三 年 級 者 ， 其 抵 免 學 分 總 數 以 轉 入

該 系 一 、 二 年 級 應 修 學 分 總 數 為 原 則 ， 自 轉

入 年 級 起 ， 每 學 期 至 少 應 修 學 分 數 不 得 減

少 。 本 校 辦 理 學 生 抵 免 學 分 辦 法 另 訂 之 。  

 

 

第 廿 四 條 前 條 所 稱 成 績 優 異 之 學 生 ， 須 符 合 下 列 標 準 ：            

一 、 必 修 學 分 全 部 修 畢 ， 各 學 期 學 業 成 績 平 均 在  

    八 十 分 以 上 。  

二 、 各 學 期 操 行 成 績 八 十 分 以 上 。  

三 、 一 、 二 、 三 年 級 體 育 及 一 年 級 軍 訓 ( 護 理 ) 各 學

期 成 績 各 在 七 十 分 以 上 。  

四 、 名 次 在 該 系 該 年 級 ( 班 ) 學 生 數 前 百 分 之 五 以  

    內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 、 體 育 已 修 改

為 一 、 二 年

級 必 修 。  

 二 、 放 寬 名 次 。   

 三 、 一 併 修 訂 進  

     修 學 士 班 學  

     則 第 廿 五 條     

 

      

擬 辦 ： 討 論 通 過 後 ， 報 教 育 部 核 備 ， 自 九 十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起 實 施 。  

決 議 ： 照 案 通 過 。  

 

 

 

第 五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圖 書 館 、 計 網 中 心 、 註 冊 組  



案 由 ： 擬 訂 定 「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數 位 化 學 位 論 文 蒐 集 辦 法 」 草 案 。 請 討 論 。  
說 明 ：  

一 、 依 教 育 部 規 定 ， 自 八 十 九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起 ， 博 碩 士 研 究 生 畢 業 論 文 ， 除 紙 本 論 文 援 例 繳 交 相 關 單 位 外 ， 尚 須 將

論 文 全 文 電 子 檔 案 上 網 傳 至 國 家 圖 書 館 。  

二 、 本 校 為 因 應 數 位 化 資 訊 服 務 的 時 代 趨 勢 ， 促 使 此 項 資 源 得 以 數 位 化 典 藏 並 有 助 於 本 校 學 術 成 果 國 際 化 ， 特 訂 定 本

辦 法 。  

擬 辦 ：  

一 、 本 辦 法 討 論 通 過 後 ， 目 前 各 系 所 畢 業 生 在 國 家 圖 書 館 系 統 下 所 建 的 論 文 全 文 電 子 檔 案 上 傳 手 續 將 移 至 本 校 圖 書 館

系 統 下 作 業 ， 再 由 圖 書 館 統 一 上 傳 至 國 家 圖 書 館 。  

二 、 本 辦 法 預 定 自 九 十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開 始 實 施 。  

決 議 ： 照 案 通 過 。  

 

 

第 六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學 務 處  

案 由 ： 擬 請 討 論 本 校 「 服 務 學 習 教 育 課 程 辦 法 」 （ 草 案 ） 如 附 件 。  

說 明 ：  

一 、  於 五 二 四 次 主 管 會 報 經 校 長 指 示 提 教 務 會 議 討 論 並 決 議 。  

二 、  教 務 會 議 通 過 後 提 校 務 會 議 討 論 通 過 ， 並 由 「 勞 動 服 務 教 育 推 動 委 員 會 」 訂 定 「 服 務 學 習 教 育 課 程 」 實 施 細 則 ，

於 九 十 一 學 年 度 實 施 。  

決 議 ： 修 正 通 過 。  

第 七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教 學 資 訊 組  



案 由 ： 為 考 量 學 生 選 課 權 益 及 避 免 不 必 要 之 困 擾 ， 開 學 上 課 後 除 停 開 課 程 得 以 補 行 開 課 外 ， 不 宜 再 行 開 課 ， 提 請   討 論 。 
說 明 ：  

一 、 依 九 十 、 十 、 十 七 、 九 十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第 一 次 教 務 會 議 決 議 辦 理 。  

二 、 檢 附 八 十 九 全 學 年 度 及 九 十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課 表 付 印 後 新 增 科 目 一 覽 表 ， 謹 供 參 酌 。  

擬 辦 ： 討 論 通 過 後 自 九 十 一 學 年 度 起 實 施 。  

決 議 ： 照 案 通 過 。  

 

 

第 八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教 學 資 訊 組  

案 由 ： 擬 訂 定 各 系 所 支 援 外 系 所 開 課 優 先 次 序 原 則 ， 提 請 討 論 。  

說 明 ：  

一 、 邇 來 發 生 多 起 因 系 所 為 發 展 其 不 同 專 業 特 色 ， 專 注 開 授 其 專 業 學 科 課 程 ， 對 多 年 來 一 直 支 援 外 系 開 授 之 一 般 課 程

予 於 停 開 情 形 ， 致 使 其 他 院 系 、 通 識 教 育 中 心 、 進 修 學 士 班 等 單 位 發 生 開 課 困 難 而 求 助 於 本 組 ， 雖 經 本 組 出 面 協

商 但 仍 有 部 分 課 程 仍 無 法 開 授 。  

二 、 擬 訂 定 各 系 所 支 援 外 系 開 課 之 優 先 次 序 為 大 學 部 必 修 課 程 （ 含 進 修 學 士 班 及 通 識 課 程 ） 、 大 學 部 選 修 課 程 、 碩 博 士

班 課 程 、 在 職 專 班 、 推 廣 教 育 學 分 班 或 非 學 分 班 。  

擬 辦 ： 討 論 通 過 後 自 九 十 一 學 年 度 課 程 實 施 。  

決 議 ： 照 案 通 過 。  

 

第 九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教 學 資 訊 組  

案 由 ： 擬 訂 定 「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教 師 以 英 語 教 學 開 授 課 程 試 辦 辦 法 」 草 案 ， 提 請 討 論 。  



說 明 ：  
一 、 本 校 學 術 特 色 乃 為 研 究 型 綜 合 大 學 發 展 ， 尤 以 加 入 WTO 後 ， 教 育 市 場 全 面 開 放 ， 面 對 國 內 外 各 大 學 之 競 爭 及 順

應 時 代 之 趨 勢 ， 並 期 能 提 昇 本 校 學 生 外 語 能 力 及 素 養 ， 擬 訂 定 本 辦 法 。  

二 、 本 辦 法 草 案 係 參 酌 目 前 國 內 數 所 大 學 校 院 推 展 情 形 而 訂 ， 初 期 以 鼓 勵 教 師 採 英 語 教 學 方 式 授 課 為 原 則 ， 尤 其 同 一

課 程 開 授 三 班 以 上 時 ， 至 少 應 有 一 班 採 行 英 語 教 學 方 式 授 課 。  

擬 辦 ： 討 論 通 過 後 ， 簽 請   校 長 核 准 實 施 。  

決 議 ： 修 正 通 過 「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教 師 以 英 語 教 學 開 授 課 程 試 辦 辦 法 」 （ 文 字 內 容 授 權 教 學 資 訊 組 斟 酌 修 正 ） ， 簽 請   校 長 核

准 實 施 。  

 

第 十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教 學 資 訊 組  

案 由 ： 擬 訂 定 「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遠 距 （ 網 路 ） 教 學 辦 法 」 ， 並 增 訂 「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網 路 教 學 補 助 及 獎 勵 審 查 準 則 」 （ 草 案 如

附 件 ） 及 「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教 師 開 授 網 路 教 學 課 程 及 補 助 、 獎 勵 作 業 程 序 」 （ 草 案 如 附 件 ） 、 「 非 同 步 遠 距 課 程 跨 校

合 作 開 課 、 授 課 處 理 作 業 程 序 」 （ 草 案 如 附 件 ） ， 提 請 討 論 。  

說 明 ：  

一 、 依 據 91.01.24 九 十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第 二 次 遠 距 教 學 暨 網 路 教 學 推 動 小 組 會 議 決 議 辦 理 。  

二 、 為 落 實 本 校 網 路 教 學 之 推 動 及 補 助 ， 將 其 經 驗 與 成 果 得 以 分 享 、 傳 承 ， 並 使 教 師 充 分 了 解 網 路 教 學 之 規 範 ， 以 確

保 教 學 品 質 ， 特 訂 定 相 關 規 定 及 作 業 程 序 。  

擬 辦 ： 討 論 通 過 後 ， 簽 請   校 長 核 准 實 施 。  

決 議 ： 討 論 通 過 「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遠 距 （ 網 路 ） 教 學 辦 法 」 、 「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網 路 教 學 補 助 及 獎 勵 審 查 準 則 」 、 「 國 立 成 功 大 學

教 師 開 授 網 路 教 學 課 程 及 補 助 、 獎 勵 作 業 程 序 」 、 「 非 同 步 遠 距 課 程 跨 校 合 作 開 課 、 授 課 處 理 作 業 程 序 」 ， 簽 請   校

長 核 准 實 施 。  

第 十 一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教 學 資 訊 組  



案 由 ： 擬 訂 定 「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與 國 外 學 校 辦 理 交 流 學 習 實 施 辦 法 」 （ 草 案 如 附 件 ） ， 提 請 討 論 。  
說 明 ：  

一 、 依 據 本 校 九 十 、 十 一 、 十 六 「 研 商 與 馬 來 西 亞 韓 江 學 院 合 作 開 辦 雙 聯 學 制 學 位 、 學 分 班 座 談 會 」 決 議 辦 理 。  

二 、 國 際 化 為 本 校 追 求 卓 越 一 重 大 目 標 ， 為 因 應 時 代 變 遷 之 需 求 ， 擴 展 國 際 教 育 ， 故 研 擬 本 校 與 國 外 學 校 交 流 學 習 實

施 辦 法 ， 以 作 為 本 校 各 院 、 系 、 所 辦 理 國 際 教 育 之 依 循 。  

三 、 本 實 施 辦 法 係 依 據 教 育 部 「 國 內 大 學 校 院 與 國 外 大 專 校 院 辦 理 雙 聯 學 制 實 施 要 點 」 為 主 體 ， 參 考 「 僑 生 回 國 就 學

及 輔 導 辦 法 」 、 「 外 國 學 生 來 華 留 學 辦 法 」 、 「 專 科 以 上 學 校 開 辦 遠 距 教 學 作 業 規 範 」 及 本 校 所 訂 「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與

各 大 學 及 研 究 機 構 簽 訂 學 術 合 作 協 議 書 處 理 要 則 」 、 「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外 國 學 生 入 學 辦 法 」 、 「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辦 理 推 廣

教 育 實 施 要 點 」 等 相 關 規 定 訂 定 。  

四 、 本 實 施 辦 法 除 考 量 現 行 教 育 部 頒 布 之 雙 聯 學 制 外 ， 並 將 範 圍 擴 及 至 碩 士 學 分 班 、 非 學 分 班 ， 考 量 層 面 較 廣 。  

擬 辦 ： 討 論 通 過 後 ， 簽 請   校 長 核 准 實 施 並 請 各 系 所 規 劃 開 授 相 關 學 程 、 碩 士 學 分 班 、 推 廣 教 育 學 分 班 、 非 學 分 班 課 程 、

並 以 東 南 亞 學 校 先 行 合 作 試 辦 。  

決 議 ： 照 案 通 過 （ 附 件 二 ） 。  

 

第 十 二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教 學 資 訊 組  

案 由 ： 擬 規 範 本 校 各 項 招 生 考 試 監 試 人 員 私 自 委 請 他 人 代 理 監 考 之 處 理 原 則 ， 請 討 論 。  

說 明 ：  

一 、 依 據 八 十 一 年 五 月 二 十 二 日 八 十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第 二 次 教 務 會 議 決 議 ， 各 系 所 應 推 薦 專 任 教 師 擔 任 監 試 名 額 計 算

如 下 ： 【 （ 該 系 教 師 人 數 ÷ 全 校 教 師 人 數 ） ＋ （ 該 系 招 生 人 數 ÷ 全 校 招 生 人 數 ） 】 ÷ 2×  該 項 考 試 試 場 總 數 。  

二 、 邇 來 發 生 多 起 教 師 私 自 找 研 究 助 理 或 他 人 （ 研 究 生 、 高 中 教 師 、 高 中 職 教 官 等 ） 代 理 其 監 考 ， 除 明 顯 違 反 規 定 外 ，

更 造 成 他 系 教 師 抗 議 ， 衍 生 諸 多 困 擾 ， 影 響 監 試 品 質 ， 為 兼 顧 公 平 性 及 合 法 性 ， 擬 定 以 下 處 理 原 則 ： 各 項 招 生 考

試 監 試 人 員 倘 私 下 請 他 人 代 理 者 ， 一 經 查 知 ， 除 通 知 該 系 所 主 管 及 該 院 院 長 處 理 外 ， 接 續 之 考 試 優 先 再 聘 為 監 試 ，



其 員 額 不 計 入 該 系 之 推 薦 名 額 內 。  
擬 辦 ： 討 論 通 過 後 ， 發 函 各 系 所 單 位 教 師 週 知 即 日 實 施 。  

決 議 ： 照 案 通 過 。  

 
第 十 三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教 學 資 訊 組  

案 由 ： 擬 訂 定 「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教 室 上 課 守 則 」 （ 草 案 如 附 件 ） ， 提 請 討 論 。  

說 明 ：  

一 、 依 據 教 育 部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年 十 一 月 十 四 日 台 （ 九 O ） 訓 （ 二 ） 字 第 九 O 一 六 三 六 四 六 號 函 （ 附 件 十 六 ） 辦 理 。  

二 、 為 加 強 國 民 通 訊 禮 儀 ， 進 而 提 昇 人 文 素 養 以 維 持 良 好 形 象 ， 並 兼 顧 提 昇 教 學 品 質 、 維 持 校 園 秩 序 ， 擬 訂 定 本 校 教

室 上 課 守 則 。  

三 、 本 守 則 係 參 酌 其 他 大 學 相 關 規 定 及 彙 整 學 務 處 卓 見 後 草 擬 ， 以 宣 導 學 生 自 治 ， 自 律 為 主 要 目 標 。  

擬 辦 ： 討 論 通 過 後 ， 簽 請   校 長 核 准 後 公 告 於 本 校 各 教 室 內 ， 以 為 全 校 學 生 遵 循 。  

決 議 ： 修 正 通 過 （ 附 件 三 ） 。  

 

第 十 四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通 識 教 育 中 心  

案 由 ： 本 校 分 類 通 識 課 程 應 修 學 分 數 擬 修 訂 為 十 四 至 十 六 學 分 ， 提 請 討 論 。  

說 明 ：  

一 、 依 據 本 校 九 十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九 十 學 年 第 二 次 通 識 教 育 委 員 會 討 論 決 議 辦 理 。  

二 、 本 校 分 類 通 識 課 程 原 規 定 應 修 十 六 學 分 ， 因 分 類 通 識 課 程 之 開 課 不 敷 學 生 選 課 需 求 ， 雖 經 多 次 通 識 教 育 委 員 會 中 ，

籲 請 各 學 院 院 長 鼓 勵 各 系 踴 躍 開 授 相 關 之 通 識 課 程 及 大 班 授 課 ， 然 效 果 不 彰 ， 數 量 仍 顯 不 足 ， 於 九 十 學 年 度 第 二

次 通 識 教 育 委 員 會 討 論 決 議 修 訂 為 十 四 至 十 六 學 分 。  

擬 辦 ：  

一 、 討 論 通 過 後 自 九 十 一 學 年 度 入 學 新 生 開 始 實 施 。  



二 、 修 訂 後 學 分 請 教 學 資 訊 組 報 部 備 查 。  
決 議 ： 照 案 通 過 。  

 
第 十 五 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 案 單 位 ： 教 育 研 究 所  

案 由 ： 建 立 本 校 系 所 學 生 修 習 教 育 學 程 專 門 科 目 認 定 修 改 增 刪 制 度 ， 提 請 討 論 。  

說 明 ：  

一 、 依 照 師 資 培 育 法 第 十 條 多 元 化 之 精 神 ， 本 校 各 系 所 須 自 行 規 劃 及 認 定 教 育 學 程 學 生 未 來 任 教 之 專 門 科 目 。  

二 、 本 校 系 所 屢 有 反 應 增 加 或 修 改 「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培 育 中 等 學 校 各 學 科 教 師 專 門 科 目 對 照 表 」 中 「 適 合 任 教 學 系 、 研

究 所 」 內 之 系 所 ， 或 備 註 欄 中 「 1. 凡 具 有 ○ ○ 系 博 、 碩 士 及 學 士 學 位 者 ， 皆 具 有 本 科 任 教 資 格 。 」( 以 公 民 與 道 德

為 例 ， 詳 見 附 件 ) 

三 、 因 有 些 系 所 提 出 時 間 相 當 緊 迫 ， 若 等 到 教 務 會 議 召 開 ， 可 能 緩 不 濟 急 。 為 建 立 制 度 ， 及 掌 握 時 效 ， 擬 採 簽 呈 方 式

知 會 「 負 責 認 定 該 科 目 之 系 所 」 ( 詳 見 附 件 ) 、 註 冊 組 及 教 務 長 同 意 後 ， 逕 行 修 改 「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培 育 中 等 學 校 各

學 科 教 師 專 門 科 目 對 照 表 」 之 內 涵 。  

決 議 ： 討 論 通 過 ， 如 說 明 三 辦 理 。  

 

臨 時 動 議 ： （ 無 ）  

散 會 ： 上 午 十 一 時 四 十 分  



 
九 十 學 年 度 第 一 期 第 一 教 務 會 議 （ 90.10.17 ） 決 議 案 執 行 情 形 報 告 表  

案 次       決      議      摘      要   執      行      情      形   提 案 單 位  

一  

案 由 ： 擬 修 訂 本 校 碩 、 博 士 班 研 究 生 招 生 辦 法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條 文 修 正 案 ，

提 請  討 論 。  

決 議 ： 討 論 通 過 採 丙 案 ： 考 試 項 目 及 各 項 所 占 比 例 由 各 學 系 （ 所 ） 自 訂 ，

載 明 於 招 生 簡 章 。 提 招 生 委 員 會 追 認 ， 自 九 十 一 學 年 度 開 始 實 施 。 

  已 提 招 生 委 員 會 追 認 並

奉 教 育 部 91.01.14 第

91007037 號 函 備 查  

註   冊   組  

 

二  

案 由 ： 擬 修 訂 「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遠 距 暨 網 路 教 學 試 辦 辦 法 」 ， 提 請 討 論 。  

決 議 ： 修 正 通 過 。  

照  案  辦  理  教 學 資 訊 組  

三  

案 由 ： 本 校 各 研 究 所 辦 理 博 士 班 資 格 考 試 擬 請 比 照 「 本 校 辦 理 博 、 碩 士 學

位 考 試 費 用 標 準 表 」 支 給 津 貼 ， 提 請  討 論 。  

決 議 ： 照 案 通 過 。  

照 案 辦 理 ， 並 已 函 告 週 知  教 學 資 訊 組  

四  

案 由 ： 擬 規 範 教 師 於 課 程 公 告 後 之 開 課 原 則 ， 是 否 可 行 ， 提 請 討 論 。  

決 議 ： 本 案 保 留 。  

提 本 次 會 議 再 行 討 論  教 學 資 訊 組  

五  

案 由 ： 擬 明 訂 各 系 所 視 聽 教 室 或 階 梯 教 室 支 援 通 識 、 核 心 課 程 使 用 之 原

則 ， 提 請 討 論 。  

決 議 ： 通 過 各 系 所 視 聽 教 室 或 階 梯 教 室 支 援 通 識 、 核 心 課 程 使 用 原 則 ， 請

教 務 處 將 每 學 期 各 系 所 教 室 支 援 情 形 ， 送 研 發 處 參 考 辦 理 電 費 補

助 。  

照 案 辦 理 ， 學 期 結 束 後

彙 總 教 室 借 用 情 形 ， 送

研 發 處 參 考 辦 理 。  

教 學 資 訊 組  

六  

案 由 ： 擬 修 訂 「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研 究 生 獎 、 助 學 金 實 施 辦 法 」 ， 提 請   討 論 。 

決 議 ： 請 學 服 組 先 瞭 解 各 系 所 之 情 形 ， 再 行 討 論 。  

考 量 一 般 生 及 在 職 生 入 學 資 格

及 適 用 修 業 年 限 之 不 同 ， 擬 維

持 原 辦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， 申 請 資

格 以 一 般 生 為 限 。  

學 術 服 務 組  

七  

案 由 ： 電 機 、 機 械 二 系 之 進 修 學 士 班 或 夜 間 部 取 消 修 習 日 間 部 課 程 之 比 例

限 制 ， 提 請   討 論 。  

決 議 ： 本 案 撤 回 。  

 工   學   院  

附 件 一  



附 件 二   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與 國 外 學 校 辦 理 交 流 學 習 實 施 辦 法  

91.03.08 九 十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第 一 次 教 務 會 議 通 過  

第 一 條 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( 以 下 簡 稱 本 校 ) 為 加 強 與 國 外 學 校 交 流 學 習 ， 特 依 教 育 部 「 國 內 大 學 校 院 與 國 外 大 專 校 院 辦 理 雙

聯 學 制 實 施 要 點 」 、 「 專 科 以 上 學 校 開 辦 遠 距 教 學 作 業 要 點 」 及 本 校 「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外 國 學 生 入 學 辦 法 」 ， 訂 定 本

辦 法 。  

第 二 條  本 辦 法 名 詞 釋 義 ：  

一 、 雙 聯 學 制 ： 指 本 校 與 國 外 學 校 建 立 學 生 交 流 學 習 合 作 開 班 計 畫 ， 協 助 國 外 學 生 修 畢 相 當 大 學 二 年 級 課 程

之 學 生 （ 含 相 當 我 國 二 年 制 專 科 應 屆 畢 業 生 ） ， 續 修 大 學 校 院 三 年 級 以 上 課 程 ， 取 得 本 校 學 士 學 位 。  

二 、 國 際 合 作 教 學 ： 指 國 外 與 本 校 簽 定 學 術 合 作 之 學 校 ， 針 對 其 在 校 生 、 畢 業 生 或 經 本 校 認 可 招 收 之 學 生 ，

建 立 交 流 學 習 合 作 開 班 計 畫 ， 協 助 其 修 習 本 校 相 關 課 程 ， 並 取 得 本 校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學 位 或 學 分 、 非 學 分 修

讀 證 明 。  

第 三 條  本 辦 法 所 適 用 之 國 外 學 校 合 作 對 象 如 下 ：  

一 、 雙 聯 學 制 ： 限 外 國 當 地 有 關 權 責 機 關 或 專 業 團 體 認 可 ， 並 經 駐 外 單 位 查 證 屬 實 之 大 專 校 院 。  

二 、 國 際 合 作 教 學 ： 限 國 外 學 校 與 本 校 簽 訂 學 術 合 作 協 議 書 者 。  

第 四 條  本 校 辦 理 國 際 合 作 教 學 、 雙 聯 學 制 ， 各 單 位 權 責 如 下 ：  

一 、 招 生 資 格 、 課 程 設 計 ， 由 各 系 所 依 規 定 程 序 規 劃 及 統 籌 。  

二 、 招 生 業 務 、 開 課 、 註 冊 選 課 、 證 書 及 核 發 、 課 程 報 部 等 行 政 事 宜 ， 由 教 務 處 辦 理 。  

三 、 另 得 由 相 關 單 位 組 成 委 員 會 主 導 策 略 規 劃 ， 訂 定 相 關 政 策 。  

第 五 條  招 生 資 格 如 下 ：  

一 、 學 士 班 ：  

（ 一 ） 由 簽 訂 雙 聯 學 制 之 國 外 學 校 ， 按 簽 訂 之 學 習 合 作 開 班 計 畫 ， 推 薦 符 合 資 格 之 學 生 。  

（ 二 ） 申 請 學 生 原 修 業 學 校 畢 業 成 績 須 在 該 學 系 前 百 分 之 四 十 以 內 者 。  

（ 三 ） 所 申 請 之 學 系 ， 限 與 原 修 業 學 校 相 同 或 相 近 者 。  

二 、 碩 士 專 班 、 學 分 班 及 非 學 分 班 ：  

（ 一 ） 由 簽 訂 學 術 合 作 協 議 之 國 外 學 校 ， 依 本 校 系 所 規 劃 訂 定 之 學 習 合 作 開 班 計 畫 ， 推 薦 符 合 資 格 之 學 生 。  



（ 二 ） 所 申 請 之 系 所 ， 限 與 原 就 學 學 校 相 同 或 相 近 者 。  
第 六 條  招 收 雙 聯 學 制 課 程 之 學 生 名 額 ， 以 該 學 系 國 內 招 生 名 額 十 分 之 一 為 限 ， 並 不 得 保 留 入 學 資 格 。  

招 收 國 際 合 作 教 學 課 程 之 學 生 名 額 ， 由 各 系 所 明 訂 於 招 生 簡 章 中 並 依 相 關 行 政 程 序 辦 理 。  

第 七 條  經 錄 取 就 讀 雙 聯 學 制 學 生 ， 須 參 加 本 校 中 文 語 言 能 力 測 驗 ， 測 驗 不 及 格 者 ， 必 須 至 語 言 中 心 選 讀 規 定 之 課 程 ，

課 程 通 過 後 始 得 畢 業 。  
規 定 之 課 程 及 通 過 之 標 準 ， 與 本 校 招 收 外 籍 生 相 同 。  

第 八 條  本 校 與 國 外 學 校 辦 理 交 流 學 習 系 所 訂 定 之 學 習 合 作 開 班 計 畫 ， 其 內 容 應 包 括 ：  

一 、 申 請 學 生 資 格 、 甄 審 （ 試 ） 規 定 、 錄 取 標 準 及 就 讀 相 關 表 件 。  

二 、 銜 接 課 程 設 計 、 課 程 規 劃 、 授 課 方 式 。  

三 、 學 分 採 計 、 抵 免 、 總 修 習 學 分 數 及 入 學 年 級 編 籍 、 修 業 年 限 及 延 長 年 限 之 規 定 。  

四 、 學 位 取 得 條 件 及 頒 給 學 位 或 學 分 證 明 。  

第 九 條  訂 定 之 學 習 合 作 開 班 計 畫 ， 應 經 系 所 務 會 議 通 過 ， 院 長 簽 可 後 ， 循 行 政 程 序 核 可 後 使 得 開 授 。  

前 項 合 作 計 畫 屬 推 廣 教 育 者 ， 須 經 推 廣 教 育 委 員 會 通 過 後 使 得 開 授 。  

第 十 條  各 系 所 須 依 本 校 課 程 規 劃 原 則 設 計 課 程 ， 規 定 應 修 科 目 及 學 分 ， 並 循 行 政 程 序 辦 理 課 程 審 查 。  

第 十 一 條  教 學 方 式 除 傳 統 教 室 實 際 教 學 外 ， 可 採 遠 距 （ 網 路 ） 教 學 或 短 期 交 流 混 合 方 式 辦 理 。 惟 學 位 班 採 用 遠 距 （ 網

路 ） 教 學 之 學 分 數 不 得 超 過 總 學 分 數 三 分 之 一 。  

第 十 二 條  就 讀 本 校 雙 聯 學 制 課 程 之 學 生 ， 須 依 大 學 法 相 關 規 定 ， 修 業 期 滿 、 成 績 及 格 且 符 合 畢 業 條 件 者 ， 得 授 予 學 士

學 位 。  

修 讀 本 校 國 際 合 作 教 學 課 程 之 學 生 ， 修 業 期 滿 、 成 績 及 格 、 符 合 畢 業 條 件 且 論 文 經 學 位 考 試 委 員 會 考 試 通 過

者 ， 得 授 予 碩 士 學 位 。 若 為 學 分 班 或 非 學 分 班 者 ， 修 業 期 滿 ， 經 評 定 及 格 者 ， 發 給 學 分 證 明 或 修 讀 證 明 。  

第 十 三 條  申 請 修 讀 本 校 雙 聯 學 制 之 學 生 ， 應 依 本 校 規 定 繳 交 學 雜 費 及 其 他 各 項 費 用 。  

申 請 本 校 國 際 合 作 教 學 課 程 之 學 生 ， 應 依 本 校 規 定 繳 交 學 雜 、 學 分 費 。  

第 十 四 條  雙 聯 學 制 之 國 外 學 生 入 學 後 ， 各 系 應 輔 導 其 學 業 ， 學 籍 、 成 績 考 核 、 獎 學 金 、 生 活 輔 導 等 事 項 ， 符 合 僑 生 、

外 籍 生 等 身 分 資 格 規 定 者 可 比 照 之 ， 其 餘 依 兩 校 簽 訂 之 學 習 合 作 開 班 計 畫 及 本 校 一 般 生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。  

第 十 五 條  本 辦 法 未 規 定 者 ， 依 其 他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。  

第 十 六 條  本 辦 法 經 教 務 會 議 通 過 ， 簽 請 校 長 核 准 後 施 行 。 修 正 時 亦 同 。  

 



附 件 三       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教 室 守 則  

91.03.08 九 十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第 一 次 教 務 會 議 通 過  

第 一 條  本 校 為 維 護 師 生 優 良 教 學 環 境 ， 提 昇 教 學 品 質 特 依 據 教 育 部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年 十 一 月 十 四 日 台 （ 九 O ） 訓 （ 二 ） 字

第 九 O 一 六 三 六 四 六 號 函 訂 定 「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教 室 守 則 」 ， 以 下 簡 稱 本 守 則 。  

第 二 條  各 系 所 教 室 為 教 學 研 討 使 用 之 公 共 場 所 ， 除 上 課 中 教 師 有 特 別 規 定 外 ， 皆 應 遵 守 本 守 則 。  

第 三 條  為 維 護 優 良 教 學 品 質 暨 上 課 秩 序 ， 教 室 內 應 遵 守 下 列 規 定 ：  

一 、  課 堂 上 不 得 使 用 通 訊 器 材 ， 上 課 前 應 將 通 訊 器 材 關 機 。  

二 、  不 得 喧 嘩 吵 鬧 ， 不 得 攜 帶 寵 物 進 入 教 室 。  

三 、  上 課 期 間 應 注 重 禮 儀 不 得 飲 食 。  

四 、  視 聽 教 室 除 飲 水 外 不 得 攜 入 零 食 及 餐 點 。  

五 、  不 得 使 用 電 熱 器 具 、 瓦 斯 炊 具 烹 煮 食 物 。  

六 、  不 得 於 桌 椅 、 牆 壁 、 門 窗 塗 寫 ； 圖 表 、 海 報 應 貼 於 佈 告 欄 內 ； 書 寫 白 板 應 使 用 白 板 筆 。  

第 四 條  如 因 課 程 教 學 需 要 而 移 動 桌 椅 時 ， 下 課 後 應 立 即 恢 復 原 狀 ， 俾 利 次 節 上 課 使 用 。  

第 五 條  發 現 教 室 內 器 材 故 障 、 毀 損 或 滅 失 時 ， 請 立 即 通 知 管 理 人 員 或 相 關 單 位 處 理 。  

第 六 條  教 室 內 應 維 持 整 潔 ， 設 備 、 器 材 等 公 物 應 加 以 愛 護 ， 如 有 故 意 破 壞 、 損 毀 者 ， 應 照 價 賠 償 ， 並 送 學 務 處 依 校 規 議

處 。  

第 七 條  本 守 則 經 教 務 會 議 通 過 後 施 行 ， 修 正 時 亦 同 。  

 


